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Ｎｏ．６，２０１２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年６月

Ｊｕｎ．，２０１２

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
水平之比较研究＊

□　钟　其

　　内容提要　省际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能促使区域政府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本
地区与类似地区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与优劣态势，进一步促进其提高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本研究以相对权威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据此形成的一些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中
国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资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江与苏、
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浙江在总体水平上相较于苏、粤两省处于领
先地位，但是发展速度则处于相对较缓状态；具体到四大领域，浙江相对于苏、粤两省在生活水
平领域大幅领先且优势明显，人口发展领域稳定领先但优势不大，公共服务领域相对领先但有
反复，社会和谐领域则比较滞后且进展不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就继续促进浙江社会发展提
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浙江　江苏　广东　社会发展水平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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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何为“社会”？目前尚无统一定义，辞海、词典
对之的解释也不尽相同。理论界对之也有不同的
分析和界定：一是与个体的人相对应，即与个人相
对应的社会；二是与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即通常所
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三是与国家或政
府相对应的社会，即除了国家等上层建筑领域以
外的社会领域；四是指特定意义上的“社会”，它与
经济、政治、文化是并列关系；五是与自然相对应
的社会，是指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诸方面的“大社会”；等等。①本研究所讲
的“社会”概念，内容涵盖了除经济以外的其他诸
如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和谐等领

域，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因此，社会发展也是个
非常广博的概念，是指上述领域的发展情况。社
会发展水平评估和比较研究，即是立足于上述领
域发展情况的评价和研究。这既是掌握社会发展
基本情况、着力改善社会发展领域宏观调控的重
要手段，也是加强社会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
有效机制和平台。
而有关省际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自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已开始。②此后学界有较多
学者还开展了各类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研

究。③不过，综合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并非
只是本研究框定的社会发展概念范围内的研究，
而是涵盖了包括经济发展的所有领域的比较研

究。当然，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开展省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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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和视角。同
时环视学界，对于“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之
比较研究”类似议题，迄今基本上还没有专门的关
注和研究。鉴此，我们特开展“浙江与苏、粤两省
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课题研究，以填补学界的这
一研究空白。
本研究以为，通过对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

展水平进行客观的对比性分析，能够促使区域政
府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本地区社会发展相
关领域的实际情况以及与兄弟省份的优劣态势，
进一步提高对本地区社会发展形势的分析、检测、
研判和预警能力，并精确寻找加快本地区社会建
设和改善民生的着力点，逐步推进并健全相关制
度安排，不断提高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二、指标数据与分析框架

要全面、准确地进行省际社会发展水平的比
较研究并非简单的事。因为进行这样的比较研究
必须依赖一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而指标体系的设
计要做到科学合理并不容易；同时，在采集指标数
据的过程中，要确保指标数据的精准也不容易；此
外，即使是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采集都做得尽善
尽美，也只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方面，而对于
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其对社会发展水平的心
态和主观感受也很难反映。事实上，有关社会发
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客观指标和主观指

标相结合的统一体系。④因此，在使用政府统计部
门通过统计报表制度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客观评

价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定期开展各种社会调查（一
般是问卷调查）和民意测评进行主观评价。当然，
由于作为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客观方面的数据相对

于作为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主观方面的人的心态和

主观感受毕竟更易于把握，也更便于比较分析；因
此，在进行省际社会发展水平比较研究时，不能不
采用一套统一规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方

法。
本研究试图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形成的相对权

威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依据这样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而形成的一些研究报告，结
合学理上的分析，对浙江与苏、粤两省的社会发展
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为区域政府推进社会发展和
推动社会管理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具体而言，

本报告依赖国家计委（后来是国家发改委）、国家
统计局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及据此形成的社会发展评价报告，并根据中国
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结合社会发展领域的
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从而更为全
面和理性地比较分析浙江与苏、粤两省的社会发
展情况。
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于２００２年下达关于印

发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计社会
〔２００２〕９７３号”），并联合制定了《社会发展水平综
合评价方案》，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和统
计局参照该方案，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社会发
展综合评价方案，每年或每两年完成一份综合性
或专题性的工作报告，通过报告带动相关工作的
开展。但是，这一文件所提出的“全国性的综合评
价指标”（分四个领域共２６个指标）和“各地区的
综合评价指标”（共２３个）在指标选择和设计方面
不尽合理，因此，２００７年国家发改委修订了《社会
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发改社会〔２００７〕３４３７
号”），它将“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
为四大领域（即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
社会和谐领域），共计三十个具体指标。这一修正
使得评价标准更加科学和合理。据此，２０１１年５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以下
简称《综合评价报告》）。⑤这些文件的出台和相关
报告的发布，对于进行各省、区、市的社会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和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起着巨大的推

动作用，也有力促进了各地的社会发展。
本研究试图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浙

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所
谓历时性与共时性，是分别从动态与静态、纵向与
横向的维度考察社会发展情况及其趋势的视角，
历时性与共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本研
究中的历时性，就是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联
合发布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
评价报告》（以下简称《综合评价报告》）为基本依
据，对浙江与苏、粤两省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社会发
展情况进行纵向的追踪研究和深入分析；共时性
即是以２００７年国家发改委修订后的《社会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方案》确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确认的四大领域共三十个具体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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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导向，对浙江与苏、粤两省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社
会发展情况进行横向的全面评估与理性探讨。通
过这样的历时性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和共时性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维度进行分析，以求全面把握其
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及其差异领域所在，从而更为
全面和理性地比较分析浙江与苏、粤两省的社会
发展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选择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这

一时期进行社会发展情况比较，主要是基于以下
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由于统计工作的滞后性，相
关数据往往不能够及时取得；二是由于有关数据
具有保密性，也导致课题组不能够取得最新数据；
三是三省有关指标的统计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导
致无法进行数据比较。本研究以为，由于社会发
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惯性，因此依托相关
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形成的评价报告，并结合对相
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和分析，以考察浙江与苏、粤
两省的社会发展情况，这样的研究对浙江、江苏和
广东三省的社会发展比较研究工作依旧不失价

值。

三、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之比较

根据《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和《综合
评价报告》，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
等，对于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大体有以
下几点判断。

（一）总体性判断

１、在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上，浙江相较于苏、粤
两省处于领先地位

《综合评价报告》参照聚类分析，将全国各地
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分为五类：即社会发展水平最
高地区、较高地区、中等地区、中等偏下地区和较
低地区。以此研判，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社会发
展总体水平上仅落后于属于第一层次（最高地区）
的上海和北京，而都属于第二层次（较高地区），并
都是大幅度领先于全国社会发展的平均水平。其
中，相较于苏、粤两省，近年来浙江省社会发展总
体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浙江社会发展总
体水平在全国的排名相对稳定，波动不大，一直居
于第三、四位左右，和天津处于激烈交替中。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社会发展水平总指数、位次表

地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总指数 位次 总指数 位次 总指数 位次 总指数 位次 总指数 位次

浙江 １５６．３３　 ３　 １６６．６５　 ４　 １８１．９５　 ４　 １８９．３０　 ４　 ２０３．８６　 ３

江苏 １２８．７０　 ６　 １３７．３３　 ９　 １６４．７２　 ５　 １８２．１５　 ５　 １８８．１２　 ５

广东 １２３．７５　 １０　 １３７．５４　 ７　 １４９．８５　 ７　 １６１．２８　 ７　 １７２．２２　 ６

全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５７　 １２２．１３　 １２９．４２　 １３７．３６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２、在社会发展整体速度上，浙江相较于苏、粤
两省处于较缓状态

虽然浙江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较于苏、粤两
省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社会发展整体速度上，却处
于相对较缓状态。《综合评价报告》按照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社会发展年均增长速度，将全国各地区分
为三类：即年均增速１０％以上地区、７－１０％之间
地区、７％以下地区。苏、粤两省都处于年均增速

７－１０％之间地区，而浙江则处于年均增速７％以

下地区。
进一步，考察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

和社会和谐四大领域，可以发现，浙江除极个别领
域（人口发展领域）的发展指数年均增速高于江苏
外，其他几乎所有领域指数的年均增速都是落后
于苏、粤两省。同时，除了社会和谐领域指数的年
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领域指数增速
也都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社会和谐领
域，浙、粤两省在此领域的年均增速也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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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四大领域指数年均增速表（％）

地区 人口发展领域 生活水平领域 公共服务领域 社会和谐领域

浙江 １．５５　 ９．７８　 ８．８０　 ３．７７

江苏 ０．４２　 １３．９１　 １０．３８　 １３．３７

广东 ５．３９　 １０．６８　 １３．０１　 ４．３５

全国 ２．８０　 １６．０３　 １１．３１　 ０．７３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人口发展领域指数、位次表

地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浙江 １３５．３５　 ７　 １３４．１３　 ７　 １３６．７７　 ７　 １４３．６２　 ７　 １４３．９６　 ７

江苏 １２８．６２　 ８　 １２５．０２　 １２　 １２７．５４　 ９　 １３０．２６　 １０　 １３０．７９　 １１

广东 １１４．７５　 １１　 １２７．７１　 １０　 １２９．６７　 ８　 １３８．８１　 ８　 １４１．５７　 ８

全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７．２２　 １０６．７２　 １０９．５２　 １１１．６７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
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绘制。

（二）具体领域比较

１、人口发展领域稳定领先但优势不大
人口发展领域具体包含“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４

岁人口性别比、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总负担系数、城镇
人口所占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六项指标，其中
“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４岁人口性别比和人口总负担
系数”等三项指标为逆指标。浙江的人口发展指数
稳定领先于苏、粤两省，在全国位居第七，列于上海、
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之后。
进一步地，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人口发展领域的具

体指标数值来考察，可以发现，浙江仅在“平均预期寿
命”指标上优于苏、粤两省；在“人口总负担系数”指标

上也一度（２００８年）优于苏、粤两省，但优势不大；在
“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上优于广东但弱于江苏；在“０
－４岁人口性别比、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两项指标上
均优于江苏但弱于广东；而在“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
上，浙江则明显落后于苏、粤两省。

２、生活水平领域大幅领先且优势明显
生活水平领域具体包含“恩格尔系数、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的电脑数、农村饮用自来水
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人均生活用电量和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等九项指标，其中“恩格尔系
数”为逆指标。由于同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浙、苏、
粤三省的生活水平指数都非常高，而且也都是拉
高社会发展水平总指数的重要因素。其中，浙江
的生活水平指数稳定且大幅领先于苏、粤两省，在
全国位居第三，仅低于上海与北京两地。
进一步地，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生活水平领域的

具体指标数值来考察，可以发现，浙江在“恩格尔
系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纯收入、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农村人均
住房面积、人均生活用电量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
率”等七项指标上明显优于苏、粤两省，甚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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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指标上是大幅领先；而在“每百户居民家庭拥
有的电脑数”指标上优于江苏但弱于广东，在“农
村饮用自来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指标上
优于广东但弱于江苏，不过浙江上述两项指标与
优势省份的差距非常微小。

３、公共服务领域相对领先但有反复
公共服务领域具体包含“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传染病发病率、孕产妇死亡率、初中毕业生升
学率、每百万人口拥有公共文化设施数、基本社会

保险覆盖率、每万人口拥有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
的床位数、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等八项指标，其中“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传染病
发病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三项指标为逆指标。
在公共服务领域上，浙江虽然一直大幅度领先于
广东省，也略微领先于江苏。但是，这样的地位并
不稳固，对于江苏的优势并不明显，其中２００８年
甚至还被江苏超越。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生活水平领域指数、位次表

地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浙江 ２３４．１５　 ３　 ２５９．９１　 ３　 ２８９．０３　 ３　 ３１７．１１　 ３　 ３４０．１１　 ３

江苏 １５４．１２　 ７　 １８１．４３　 ７　 ２０９．６８　 ６　 ２３９．２９　 ６　 ２５９．４５　 ７

广东 １７４．８７　 ４　 １９７．４５　 ４　 ２１７．０２　 ４　 ２３９．２４　 ７　 ２６２．３９　 ６

全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９　 １３９．００　 １６１．０７　 １８１．２８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公共服务领域指数、位次表

地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浙江 １４３．５１　 ４　 １５５．２８　 ３　 １７７．２５　 ４　 １７５．９２　 ５　 ２０１．１０　 ３

江苏 １２６．０６　 ７　 １３５．６７　 ６　 １５５．５６　 ６　 １７６．１０　 ４　 １８７．１３　 ５

广东 ９２．８９　 ２２　 １００．１４　 ２１　 １２０．６９　 ２１　 １４１．７２　 １８　 １５１．５２　 １７

全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８．７２　 １２９．１４　 １４２．７９　 １５３．５３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进一步地，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公共服务领域的
具体指标数值来考察，可以发现，浙江仅在“初中
毕业生升学率、每万人口拥有收养性社会福利单
位的床位数、教育卫生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三项指标上优于苏、粤两省；在“孕产妇死亡
率”指标上也一度（２００８年）优于苏、粤两省；在
“每百万人口拥有公共文化设施数”指标上，浙江
一度（２００８年）落后于苏、粤两省，不过２００９年大
幅度进步；在“传染病发病率”指标上，浙江也一度
（２００８年）落后于苏、粤两省，不过２００９年有所进
步；而在“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基本社会保险覆
盖率”指标上，浙江则明显落后于苏、粤两省。

４、社会和谐领域比较滞后且进展不大
社会和谐领域具体包含“城镇登记失业率、交

通及火灾死亡人口比率、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
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收入户差
异倍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低收入户差异倍
数、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和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性别
比”等七项指标，均为逆指标。浙、苏、粤同属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都属于问题先显、矛盾先发地区，
在社会和谐领域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比而
言，江苏在这一领域的进步非常明显，在五年内出
现了跨越性的进步，从２００５年的全国第２７位进
步到了２００９年的第１２位；而浙江和广东则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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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而浙江甚至落后于广东，居于全国第２３位， 其历年指数大体为最高水平地区（北京）的一半。

　　表６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浙、苏、粤三省及全国社会和谐领域指数、位次表

地区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指数 位次

浙江 １１２．３２　 ２６　 １１７．３０　 ２６　 １２４．７４　 ２５　 １２０．５５　 ２６　 １３０．２６　 ２３
江苏 １０６．０１　 ２７　 １０７．２０　 ２９　 １６６．０９　 １８　 １８２．９６　 １１　 １７５．１２　 １２
广东 １１２．４９　 ２５　 １２４．８７　 ２５　 １３２．０２　 ２３　 １２５．３５　 ２４　 １３３．４１　 ２１
全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５　 １１３．６４　 １０４．３０　 １０２．９５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２０１１年６月，及整理得出。

　　进一步地，以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社会和谐领域的
具体指标数值来考察，可以发现，浙江仅在“城乡
人均收入之比和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性别比”两项
指标上优于苏、粤两省；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最高最低收入户差异倍数”指标上优于广东
但弱于江苏；而在“城镇登记失业率、交通及火灾
死亡人口比率、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数、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高低收入户差异倍数”四项指标上，

浙江则落后于苏、粤两省，甚至在“交通及火灾死
亡人口比率和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数”两项指
标上大幅度落后于苏、粤两省。

四、结论与建议

（一）几点结论

１、就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而言，近年来浙、苏、

粤三省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整体社会发展水平逐
年提高，各个具体社会发展领域进展明显，大部分社
会发展指标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浙江社会发展领域
一直稳步发展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领先于江苏和广
东两省，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一直稳居全国前列。

２、由于逐渐走入成熟型社会，浙江在社会发
展整体速度上相较于苏、粤两省处于较缓状态；以
此速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后，浙、苏、粤社会发展整
体水平将更加接近。即是说，如同在经济发展领
域的态势一样，在社会发展领域，浙江也存在着被
江苏和广东逐步超越的可能。

３、具体到社会发展四大领域，浙江相对于江
苏和广东两省，在生活水平领域大幅领先且优势
明显，且在具体指标中大都有一定之优势，对于拉
高浙江整体社会发展水平指数的贡献最大；人口
发展领域稳定领先但优势不大，其中“平均受教育
年限”明显落后；公共服务领域相对领先但有反

复，有些年份还被江苏超越，其中“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上明显落后；

社会和谐领域则比较滞后且进展不大，甚至在“城
镇登记失业率、交通及火灾死亡人口比率、每万人
口刑事案件立案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低收
入户差异倍数”显著落后，需进一步改进和努力。

４、苏、粤两省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一些方面，累
积有一定的成熟经验，也有不少积极的举措和方
法，值得浙江总结和借鉴。未来浙江要继续保持
社会发展领域的优势，特别是要不断推进落后领
域的发展，必须积极学习苏、粤在相关领域上之先
进经验和做法，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发展。

（二）若干建议

１、必须厘清社会发展理念。要进一步推动社
会发展，就必须从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对一些有关
社会发展领域的理念进行正确的梳理和纲领性的

强调，以求正本清源，廓清迷思。社会发展是以人
为中心的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发展，

因此，必须切实做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不
断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更合理的投入、更可观的资
源、更有效的政策来全面推进社会建设，促进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发展阶
段，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能停留在
一般的号召上，也不能空洞地说教，关键是要不断
深化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切实做
到对省情民意的准确把握，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发
展的手段和途径，有效防范和解决社会发展中凸
现的矛盾和问题，达成社会和谐之态势。

二是要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要继续按照学
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的要求，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做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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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真懂、真信、真用”，从而使科学发展观的理论
转化为思路，转化为效果，转化为推进社会发展的
强大精神动力。
三是要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即要在看到

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的同时，全面审视和厘
清发展的问题与不足。只有进一步强调“以人为
本”，才能真正创造让每个个体都能得到发展的机
制，才可以尊重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建议权、发展
权，才能使人民群众充分感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
的好处，也才能够从更高的层次上彻底超越“以物
为本”的错误发展观。

２、必须不断健全社会发展战略体系。毋庸置
疑，社会发展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整套
综合性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设想即发展战略体系，
在社会发展领域的诸方面进行努力，这些努力实
际上也是一个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其中的任何
一项努力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努力而独立进行。因
此，这就需要把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发
展摆在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战略位置，通过深化
各类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加强和促进社会发展。
一是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重点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住房及
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等领域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热

点问题，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
二是要以加快社会结构转型为着力点，积极

推进收入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等
社会结构的科学调整，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合理调整社会结构。
三是要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着力

点，加强各类社会发展制度体系建设，构建符合实
际、覆盖城乡、相对完备、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

３、必须努力促进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均衡协调
发展并大力改善各领域内的薄弱环节。即要在不
断提高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和谐
四大领域的发展水平的同时，全面统筹四大领域
发展的协调均衡，此外要注重对四大领域中具体
薄弱环节的弥补和加强。
一是要在稳定生育水平的基础上，采取相应对

策合理调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并稳步提高
人民群众文化、健康素质，确保区域社会的长远发
展。这其中，必须更加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

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同时促进城
乡教育公平，建设更为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
二是要继续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努力维持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确保生活水平领域
的优势。这其中，必须进一步思考加强区域内农
村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促进城乡
之间，城乡内部中的均衡协调发展。
三是要全面评估社会发展质量，大力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社会公共产品的共享性，
提升社会发展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发
展的满意度。这其中，必须更加注重建立健全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并进
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合理提高基本社会保险
覆盖面。
四是要深入关注社会和谐领域的问题，特别

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要在既有的如“法治
浙江”、“平安浙江”等社会发展战略和运作平台的
基础上，努力寻找突破性的规划和路径例如在基
层实施“县域善治”方案等，⑥来不断推进社会管
理创新，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化解社会矛盾，应对
社会风险，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逐步增进社
会和谐。

注释：
①佚名：《“社会”概念》，《学习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以
朱庆芳研究员为主的研究团队，在多年对社会指标体系
研究和应用的基础上，确定了一套由五大领域共４６个指
标构成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中国统计
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开始对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等年度的全国各省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
合比较研究和评价分析。

③参见张百海《河南与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比
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３年；陈文《海南省
与广东省经济社会基本情况的比较分析》，《海南金融》
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吴海建等《我国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实践
比较研究》，《经济师》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等等。

④吴翰：《广东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置研究报告》，
ｈｔｔｐ：／／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５０８ｂｆｆａ２００２９ｂｄ６４７８３ｅ２ｃ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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